濮阳市高学历人才引进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更好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吸引和储备高学历人才到我市工作，为濮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高学历人才是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且专业对口的博士研究生、“211工程”院校硕士研究生和专业急需“985工程”院校本科生。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工业、农业、教育、文化、卫生、金融、城建、科研等事业单位和市重点企业的专业技术岗位。
 
第二章　引进程序
 
第四条　事业单位高学历人才引进程序：
1、申报计划。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空编情况和实际需要，向市委组织部、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本单位高学历人才需求计划。满编或超编单位可申报专业对口博士研究生、“211工程”院校硕士研究生需求计划。
2、制定计划。市委组织部、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事业单位需求和编制情况，研究制定高学历人才引进计划，每年引进数量原则上按不低于总空编数的20%掌握。满编或超编单位，引进专业对口博士研究生、“211工程”院校硕士研究生，由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提交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研究同意后，下达引进高学历人才专项事业编制。
3、发布信息。高学历人才引进计划确定后，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公开发布，必要时可组织用人单位有针对性地到相关地区和高等院校宣传发布。 
4、报名与资格审查。报名与资格审查工作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
5、面试。面试由市委组织部、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根据高学历人才引进计划和面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
6、考察。采取审查档案、走访座谈、函调等方式对拟引进的高学历人才进行考察。 
7、公示。对经考察合格的高学历人才，在本年度高学历人才引进计划限额内确定人选，并进行公示。
8、研究确定。经公示无异议后，由高学历人才引进工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人选。联席会议由市委组织部、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组成。
9、办理手续。经研究确定引进的高学历人才，由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条　企业高学历人才引进程序：
1、自主引进。市重点企业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和专业技术岗位需求，自主引进高学历人才。
2、签订合同。企业与引进的高学历人才签订不少于3年的劳动合同，并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鉴证。
3、及时备案。企业与高学历人才签订劳动合同一周内，向市人才工作办公室报请备案。
 
第三章　待  遇
 
第六条　引进到事业单位的高学历人才，如单位缺职缺岗，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并享受事业单位人员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七条　企业引进并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备案的博士研究生、“211工程”院校硕士研究生、专业急需“985工程”院校本科生，3年内每人每月分别可享受1000元、800元、600元的人才补贴。人才补贴从市人才基金中列支，由市人才工作办公室发放。
第八条  企业引进的高学历人才，须在企业连续工作3年以上，3年期间考核均为合格的，鼓励其继续在企业工作。也可根据本人意愿和专业特长，按照事业单位高学历人才引进办法和程序，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
第九条　企业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其人事档案可由市人才中心管理，3年内免交人事代理有关费用。对愿意来濮阳工作，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学历人才，由市人才中心办理人事代理手续，2年内免交人事代理有关费用。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条　进入事业单位的高学历人才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从事相应的专业技术工作，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经用人单位考核合格后，签订不少于3年的聘用合同。 
第十一条　对进入企业的高学历人才实行动态管理，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每年对其进行年度考核，经考核不胜任现职者取消相关待遇。
 
第五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在市人才和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市委组织部协调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单位共同实施。
第十三条　对来我市就业的博士研究生、“211工程”院校硕士研究生和专业急需“985工程”院校本科生，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待，并向市委组织部备案。
第十四条　县（区）应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县（区）高学历人才引进办法。对高学历人才引进工作实行目标管理，纳入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商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